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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特股份”“公司”）

是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公司资

本实力，提升盈利能力，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

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 28,000.00万元

(含本数)。

(本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草案)》中的

释义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8,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智能电机生产基地项目 36,211.71 23.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5.000.00

合计 41.211.71 28,000.00

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

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

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到位之后按照相

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智能电机生产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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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述

项目总投资 36,211.71万元，建设项目实施周期为 24个月，实施主体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奥泽电子，项目主要投资内容包括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工

程建设其他费用、铺底流动资金等。

本项目用于公司主要产品执行器的扩产，本项目建成后，将每年新增 4,000

万只执行器产能，可以显著增加公司执行器产品的供应能力，满足市场增量需

求，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市场地位，提升整体盈利能力与产业链

整合能力。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1）扩大产能规模，满足公司快速发展的需求，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公司执行器类产品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销售规模不断提升，2023-2025年，

公司执行器类产品营业收入分别为 21,055.87万元、32,720.99万元、49,366.59

万元，2024年和 2025年同比分别增长 55.40%、50.87%，增幅显著。且未来随

着汽车电子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汽车电子市场规模不断攀升，执行器产品的市

场需求预计在未来仍将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产能受限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主

要通过增加排班、租赁厂房等方式进行缓解，有限的投产能力与快速增长的市

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和规模

扩张。因此，提高公司现有产品的供给能力已成为公司保持良性发展态势的迫

切需求。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大幅提升公司供给能力，不仅能满足现有客户

的增量需求，还可支撑新客户、新市场的开拓。同时，规模化生产可降低单位

产品生产成本，优化生产流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司在定价、议价中的

主动权，缓解产能不足对业务发展的制约，实现营收与利润的稳步增长。

（2）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满足下游客户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执行器在汽车各系统中的集成应用范

围持续扩大，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例如在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电动

车的电池管理系统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执行器。不同数量配置的执行器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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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能够显著影响汽车应用功能的复杂度和用户体验，随着各大品牌愈发注

重用户体验，汽车执行器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具体应用方面，在热管理领域，

AGS进气格栅、电子水阀以及冷媒阀执行器等被引入；在智能座舱领域，执行

器的应用日益广泛，包括电动出风口、储物盒电机、香芬系统执行器、座椅舒

适电动调节装置、媒体屏幕旋转机构和伸缩机构用执行器、音响电动调节装置

以及电动遮阳帘等产品；此外，一系列新型执行器也得以应用，诸如充电口盖、

充电枪电子锁、后视镜折叠、电动踏板执行器以及电子驻车、电子制动以及电

动尾门、电动尾翼等执行器。

微电机是执行器的核心零部件，通常 1个执行器内置 1个微电机。根据佐

思汽研《2025年汽车微电机及运动机构行业研究报告》，智能电动化时代，车

用微电机的单车用量快速增加，带动了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电机的数量配置

会对汽车应用功能的复杂度与用户体验产生显著影响。以出风口为例，传统汽

车搭载 4个出风口，对应需要 8个步进电机执行器；当前智能汽车中通常 6个

智能出风口作为标配，对应需要 12个步进电机执行器，单车用量提升明显。

单位：个

车型 经济型燃油车 普通型燃油车 豪华型燃油车 中高端新能源汽车

微电机单车用量 10 25 65 115

（3）配置先进生产设备，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汽车执行器行业的技术持续迭代与市场竞争加剧，下游客户对生产设备的

精度、效率及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更严苛要求。项目将引入适配集成化、智能化

执行器生产的核心设备，包括高精度数控加工设备、自动化装配生产线、嵌入

式传感器校准设备及质量检测系统。其中，自动化装配生产线可实现执行器电

机、齿轮传动机构、控制单元的一体化组装，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操

作误差；质量检测系统可借鉴行业智能诊断技术，对产品响应速度、控制精度、

可靠性等核心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将产品合格率提升至行业领先水平。

先进生产设备不仅是提升产能的基础，同时也是技术成果转化与工艺创新

的载体，通过设备升级，公司能够为智能执行器、线控执行器等前沿产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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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制与量产平台，支撑相关技术的持续积累与迭代，形成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体系。此外，设备升级可推动生产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数据

与供应链、销售交付环节的协同联动，从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

缩小与国际头部企业的技术差距，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构建差异化优势，巩固并

提升行业地位。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1）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汽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带动性强、国

际化程度高，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汽车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汽车电子技术

对现代汽车工业发展的关键推动作用，国家陆续出台了《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

规划》《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等产业政策，为汽车电子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本项目聚焦的汽车智能热管理零部件领域，既是实现车辆高效能、低排放

的核心载体，也是推动产业链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关键环节，与国家“双碳”

目标及汽车强国战略高度一致。本项目具备良好的政策支撑，具有政策可行性。

（2）国产新能源品牌崛起及汽车电子占比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近年来，我国自主品牌主机厂紧抓新能源、智能网联转型机遇，凭借产品

质量、造型设计、智能化等多维度的快速提升，得到消费者的充分认可，迎来

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随着中国新能源车规模效应凸显及全球化布局加速，比

亚迪、吉利等品牌通过本土化生产、海外服务网点搭建等策略深耕市场，推动

出口从“产品输出”向“技术与生态输出”转型升级。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

量已达 709.8万辆，同比增长 21.1%，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受益于新能源车

企的出海红利，相关的中国零部件厂商也有望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

与此同时，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快速发展，电子控制系统

及车载电子电器产品在汽车上的应用比例越来越高，汽车电子在整车成本中的

占比持续提升。根据佐思汽研，国内紧凑型乘用车中汽车电子占成本的比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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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中高端乘用车中汽车电子占成本的比重约为 28%，而新能源汽车电子

占成本的比重高达 47%-65%，预计未来高端配置逐步向低端车渗透将是趋势，

将带来汽车电子在乘用车成本中的比重持续提升，全球汽车电子占整车价值比

重预计将由 2020年的 34.3%上升到 2030年的 49.6%。国产新能源品牌崛起及汽

车电子在乘用车成本中的比重持续提升，为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3）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项目新增产能消化提供了保障

公司 1996年成立，已深耕汽车系统领域三十年，公司产品主要面向汽车整

车厂商及汽车热系统集成商，汽车行业对零部件供应商的选择极为严格，通常

需经过长期考核认证，一旦进入供应链体系便具有较强的粘性和延续性。公司

凭借出色的产品性能、稳定的供货能力与快速响应的服务机制，已成为多家头

部车企和汽车热系统集成厂商的合作伙伴。公司客户涵盖比亚迪、上汽集团、

广汽集团、中国一汽、吉利集团、长城汽车、长安汽车、全球著名新能源企业

等汽车整车厂；蔚来、小鹏、理想、鸿蒙智行系等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以

及电装、翰昂集团、捷温集团、法雷奥集团、松芝股份、三电控股、马瑞利、

南方英特、爱斯达克、豫新等国内外知名的汽车热系统集成商。综上所述，经

过三十年的深耕，公司客户群体优质、结构多元、合作关系稳固，为本项目新

增产能的消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市场支撑。

（4）先进成熟的生产技术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支撑

公司系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北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

形冠军科技小巨人，子公司奥泽电子系湖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北

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公司“车载传感器研究中心”2022年

被认定为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湖北省企业技术中心，

公司的实验室获得了比亚迪、吉利集团、长城汽车等多家整车厂授予的“供应

商实验室认可证书”。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拥有 353项专利，其中发

明专利 35项。公司研发技术实力雄厚，能满足下游客户对个性化需求的及时研

发和调整，公司在汽车电子领域的积极布局和投入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奠定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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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技术基础。综上所述，公司较强的研发实力和技术先进性，为项目建设提

供技术基础，保障了项目产品性能的优越性。

（5）管理团队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为本项目的运营提供了管理保障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具备汽车电子行业的深厚专业背景与长期管理经验，对

行业技术演进方向及市场运行规律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公司已建立一支懂技术、

擅管理、熟悉市场的中高层管理队伍。管理人员之间分工明确，对公司未来发

展拥有共同理念，并形成了团结、高效、务实的经营管理风格。日常生产经营

中，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注重质量控制和成本管理，持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积极开拓市场，不断增强公司品牌影响力。公司持续优化管理水平，推进规模

化、集约化发展，并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吸引和稳

定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综上所述，公司专业、稳定的管理团队为本次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

4、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36,211.71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3,794.19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2,417.52万元。本项目的投资估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 比例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建设投资 33,794.19 93.32% 23,000.00

1.1 建筑工程费 18,606.14 51.38% 18,606.14

1.2 设备购置费 13,560.00 37.45% 4,393.86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65.41 2.67% -

1.4 预备费 662.64 1.82% -

2 铺底流动资金 2,417.52 6.68% -

合 计 36,211.71 100.00% 23,000.00

5、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实施进度安排

（1）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奥泽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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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地点

武汉市汉南区薇湖路以南、金城路以东。

（3）实施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拟定为 2年，项目进度计划内容包括项目前期准备、勘察设

计、建筑工程与装修施工、设备采购、设备安装与调试、人员招聘与培训、竣

工验收。具体进度如下表所示：

序号 建设内容
月份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1 项目前期准备

2 勘察设计

3 建筑工程与装修施工

4 设备采购、设备安装与调

试

5 人员招聘与培训

6 竣工验收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述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经营规模持续增

长带来的资金需求，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高抗风险能力。

2、项目必要性

公司系国内知名的汽车热系统产品供应商，主要从事传感器类、控制器类

和执行器类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最近三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65,326.86万元、82,636.29万元、112,947.23万元，同

比增长率分别为 26.93%、26.50%、36.68%，结合公司不断扩大的业务规模，预

计未来几年内公司市场开拓、研发投入、日常经营等环节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

将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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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有效缓解公司未来快速发展面临的资

金压力，有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降低经营风险，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夯实基础。

3、项目可行性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交所等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

规定，建立健全关于募集资金的各项公司治理制度，并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以保证资金合

理规范使用，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公司募集资金依法、合规使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

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与公司发展战略及现有主业紧密相关，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在巩固原有优势的前提下，公司紧跟追踪国内外技

术发展趋势，进一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

增加公司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盈利水平，继续贯彻多层次、多品种的市场策略，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及总负债的规模将同时增加，由于可转

换公司债券兼具股权与债权两种性质，债券持有人可选择是否将所持有的债券

进行转股。假设其他财务数据不变的情况下，在债券持有人完成转股后，公司

的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流

动比率及速动比率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公司经营抗风险

能力得到加强。从长期来看，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公司业务规模将持续扩大，

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将带动净资产收益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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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经审慎分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战略发展规划，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高度协同，

公司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具备充分储备，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

和可行性。

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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